附件一：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文书格式

行政处罚信息摘要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十四师市监处罚〔2026〕32号

	行政处罚当事人基本情况
	个人
	姓名（名称）
	昆玉市有家卤味店（个体工商户）

	
	
	注册号
	92659009MAEJ******

	
	单位
	名称
	/

	
	
	注册号
	/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
	/

	违法行为类型
	行政违法行为

	行政处罚内容
	1.对当事人采购食品添加剂时未实施原料控制要求的违法行为给予警告的行政处罚。

2.对当事人经营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的违法行为给予没收亚硝酸钠15袋零156.2g、没收违法所得1820.5元，并处罚款28847元（贰万捌仟捌佰肆拾柒元）的行政处罚。

罚没款合计30667.5元（叁万零陆佰陆拾柒元伍角）。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机关名称
	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日期
	2026年6月10日


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十四师市监处罚〔2026〕32号
当事人：昆玉市有家卤味店（个体工商户）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     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659009MAEJ******                      
住所：新疆昆玉市龙泰山街103号                               
法定代表人：余**                                       

2026年5月6日，我局收到投诉一起，投诉人称“2026年5月5日在食用从昆玉市有家卤味店购买的卤豆干后，导致身体不适，送昆玉市人民医院进行抢救，经医院诊断，疑似亚硝酸盐中毒，该店存在重大食品安全隐患”。
接诉后，我局执法人员立即联合师市公安局环食药支队民警，前往该餐饮店开展现场核查。在食品处理区货柜内发现同品牌同规格的亚硝酸钠18袋，其中17袋未开封、1袋已开封（净含量1千克，已剩余156.2克），外包装上标注有“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证号：SC20151142250021，执行标准：GB1886.11-2016，使用方法：本产品使用应符合GB2760标准规定”等信息，同时在当事人冷藏展示柜内摆放有卤制鸭头、鸡翅、猪肘、鸡大腿、鸡小腿、鸡爪等卤制食品。经向当事人经营者余**核实确认，上述亚硝酸钠主要用于卤制肉制品。
2026年5月6日，我局执法人员对与违法行为有关的17袋未拆和1袋已拆的亚硝酸钠进行先行登记保存，并依法下达《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先行登记保存证据通知书》（十四师市监先登〔2026〕1-1-001号）。
当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对店内剩余的全部卤肉制品、卤豆干等9个品种开展现场抽样，共抽取二级翅6个（约200g）、猪肘约1.1公斤、大鸡腿4个（约840g）、鸭头7个（约530g）、鸡翅尖约147g、鸡爪约444g、鸭爪约285g、鸭心约204g、卤豆干约200g；另外抽取亚硝酸钠2袋（2㎏）。执法人员现场支付样品费287元，抽样过程、样品贮存及寄递过程均符合规定要求。2026年5月7日寄递至新疆标检产品检测认证有限公司进行检验。2026年5月13日，我局收到该公司出具的检测报告10份，其中单项判定不符合8份（编号分别为№：2026B-J-SP03660、№：2026B-J-SP03662、№：2026B-J-SP03663、№：2026B-J-SP03664、№：2026B-J-SP03681、№：2026B-J-SP03682、№：2026B-J-SP03683、№：2026B-J-SP03684），均为亚硝酸盐（以亚硝酸钠计），实测值为：二级翅1.16*104㎎/㎏、大鸡腿4.51*103㎎/㎏、鸭头4.45*103㎎/㎏、鸡翅尖8.87*103㎎/㎏、鸡爪9.25*103㎎/㎏、鸭爪9.70*103㎎/㎏、鸭心7.62*103㎎/㎏、卤豆干4.60*103㎎/㎏。猪肘和亚硝酸钠检测合格。我局执法人员当日将检验报告送达当事人，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异议、未申请复检。

2026年5月13日，经报请局领导批准，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对除抽样检测外的亚硝酸钠实施扣押行政强制措施，依法下达《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十四师市监强制〔2026〕14号）。
为进一步查明事实，我局于2026年5月7日立案调查。
2026年5月6日，现场检查过程中，我局执法人员全程开启执法记录仪摄像记录，同时制作现场笔录一份。2026年5月8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对当事人门店经营者余**进行询问调查并制作询问笔录一份。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了当事人主体资质、平台外卖营收页面截屏等证据资料，并依照法定程序复制、拍摄、制作了证据材料，全程开启执法记录仪摄像记录。

经查，昆玉市有家卤味店（个体工商户），主体业态：小餐饮店，登记证编号：92659009MAEJKF261B。经营项目：热食类食品制售、冷食类食品制售；发证机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发证日期：2025年6月18日。其经营活动应当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原卫生部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相关公告要求，保障所经营食品的安全性，在餐饮环节不得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食品添加剂。
经对照《卫生部国家食药监管局关于禁止餐饮服务单位采购、贮存、使用食品添加剂亚硝酸盐的公告》（卫生部公告2012年第10号）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规范餐饮服务提供者食品添加剂管理的公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告2023年第8号），自2012年5月28日起，禁止餐饮服务单位采购、贮存、使用食品添加剂亚硝酸盐（亚硝酸钠、亚硝酸钾），餐饮食品中亚硝酸钠限值要求为不得检出。经检测，涉案二级翅、大鸡腿、鸭头、鸡翅尖、鸡爪、鸭爪、鸭心、卤豆干等样品中亚硝酸钠含量分别为1.16*104㎎/㎏、4.51*103㎎/㎏、4.45*103㎎/㎏、8.87*103㎎/㎏、9.25*103㎎/㎏、9.70*103㎎/㎏、7.62*103㎎/㎏、4.60*103㎎/㎏，远超不得检出的硬性规定，属于严重超标。
经查，当事人在开店之前无相关从业经验，2026年2月6日通过微信联络一家店招为“陈红辣**”的实际经营者（以下简述“该经营者”），微信名为“11 22”，地址位于第七师再就业市场内，赴现场学习卤制品制作技艺，缴纳培训费用8800元。在培训过程中，该经营者告知其餐饮卤肉制品中可使用亚硝酸钠，还传授了相关使用方式及使用量。同时涉案亚硝酸钠系该经营者向当事人引荐一名微信昵称为“如意食品添加剂**********”的销售商处采购，共计购进1箱，规格：20包/箱，单包净含量：1千克，购货款共计240元。当事人称“此前对食品安全相关规定不了解，全然不知亚硝酸钠属于餐饮服务环节明令禁用物质。”因使用亚硝酸钠的行为系外出学艺所得，听信他人错误指导所致，并非主观故意。经我局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的说法进行核实，予以采信。该亚硝酸钠货值金额为240元。

经查，当事人采购上述亚硝酸钠时，未依法核验供货主体资质及产品合格证明，直至2026年5月6日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指出问题后，才事后向供货商索要相关资质和证明材料。

经查，当事人后厨共有卤制桶2个，其中一个主要用于卤制各类鸡鸭货产品、一个用于卤制猪肉和牛肉。当事人培训返回后，自2026年3月10日门店正式营业，自营业起至查处之日期间，共使用亚硝酸钠约2㎏，当事人主要在卤制各类鸡鸭货产品桶内添加了亚硝酸钠，每次卤制时都需添加，每次用量约5勺（成人普通饭勺）。初期添加亚硝酸钠的卤汤仅卤制各类鸡鸭货产品，3月17日新增海带、藕片、豆皮、豆干等辣卤素菜，因辣卤素菜销量不佳仅经营至4月底结束。4月2日至4月9日期间卤制的牛肉产品系在添加亚硝酸钠的卤汤桶内制作。
经查，当事人为入网餐饮经营者，销售渠道为美团、饿了么线上订单和线下消费，线下主要以微信、支付宝扫码收款为主，且店内所有卤制食品均进行了明码标价。经调取平台订单数据，当事人3月10日至3月31日共销售鸡鸭货产品（含辣卤素菜）555.1元、4月1日至4月30日，共销售鸡鸭货产品（含4月2日至4月9日期间销售牛肉的金额）843.44元，5月1日至5月6日共销售鸡鸭货产品135元。因当事人线下销售额无法查看菜品名称及具体金额，故线下销售部分违法所得及货值金额无法计算。以上添加亚硝酸钠的卤制产品销售额共计1533.5元，货值金额1533.5元，违法所得1533.5元。
2026年5月4日，投诉人向当事人订购卤豆干。2026年5月5日，当事人在添加了亚硝酸钠的卤汤内卤制了投诉人订购的豆干，并向投诉人售出卤豆干，销售金额共计40元（包括投诉人另购新鲜豆腐皮的价格）。因当事人无电子收银系统，该部分金额为微信转账，无法区分卤豆干和豆腐皮的销售金额，故无法区分计算卤豆干的货值金额和违法所得。

综上，共计货值金额2060.5元（1533.5元+240元+287元），违法所得1820.5元。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2026年5月6日，我局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经营的卤制食品进行现场抽样，并制作抽样单7份、检验告知书和购置费用告知书各1份、现场样品称重照片10张，证明我局执法人员进行现场抽样并告知的事实；
2.2026年5月6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制作现场笔录一份，证明当事人现场经营情况；

3.2026年5月8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营业执照和兵团食品经营登记证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质；

4.2026年5月8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经营者（余**）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当事人经营者的身份信息；
5.2026年5月8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制作询问笔录（余**）一份，证明当事人经营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的事实；
6.2026年5月8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拍摄现场检查照片13张，证明当事人经营情况和我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情况；
7.2026年5月8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与陈红辣**经营者聊天记录截屏8张，证明当事人学习卤制技术的事实；
8.2026年5月8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与如意食品添加剂经营者聊天记录截屏4张和进货票据1张，证明当事人购进亚硝酸钠的事实；
9.2026年5月8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使用食品添加剂记录本复印件3页，证明当事人使用亚硝酸钠且记录的事实；
10.2026年5月8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外卖平台财务对账单105张，证明当事人线上平台销售涉案产品的事实；
11.2026年5月9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在美团、饿了么外卖平台销售金额记录，证明当事人销售涉案产品的事实；

12.2026年5月10日，当事人向我局提交投诉人谅解书一份，证明当事人积极消除违法行为产生的后果的事实；
13.2026年5月13日，我局执法人员收到当事人整改承诺书一份，证明当事人承认违法事实且积极整改的事实；
14.2026年5月13日，我局执法人员收到新疆标价产品检测认证有限公司出具的检测报告10份，证明当事人经营的卤制食品（除猪肘外）亚硝酸钠含量严重超标的事实；
15.2026年5月20日，我局执法人员收到投诉人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证明投诉人在当事人处购买卤豆干食用后紧急就医的事实；
16.2026年5月20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投诉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投诉人身份的事实。
以上证据材料均依照法定程序收集，均由当事人提供或我局执法人员提取，并由当事人签字、盖章确认，符合法定形式。
案件办理过程中，执法人员在现场检查、询问调查时均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当事人未提出陈述、申辩。2026年6月2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向当事人送达《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告知书》（十四师市监罚告〔2026〕32号），告知当事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以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及听证的权利，当事人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陈述、申辩申请，未要求听证。
本局认为，

当事人购进亚硝酸钠时未实施原料控制要求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五条“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制定并实施原料控制要求，不得采购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原料。……”的规定，构成采购食品添加剂时未实施原料控制要求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十三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十三）食品生产企业、餐饮服务提供者未按规定制定、实施生产经营过程控制要求。”的规定，本机关应当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上述违法行为，给予警告的行政处罚。
当事人在餐饮服务环节（制作卤货食品）使用亚硝酸钠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四项“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四）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的规定，构成经营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三）生产经营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的规定，本机关应当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上述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添加剂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本案调查期间，当事人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开展调查取证工作，如实供述违法行为，主动承认错误，因无从业经验、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知识欠缺，被诱骗实施违法行为，无主观故意。当事人涉案食品及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2060.5元，货值金额较小、违法行为持续时间不足两个月，当事人虽已造成实际人身伤害，但事后主动与违法行为损害对象达成和解，并补偿各种损失费用4000元、积极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

综合考量本案案情，根据违法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基于公平公正、行政处罚与教育相结合、过罚相当、综合裁量的原则，依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定（2025年版）》第十八条第八项“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减轻行政处罚：……（八）当事人有两项以上从轻行政处罚情节的；……。”及第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行政处罚：……（四）主动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七）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的规定。对当事人经营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的违法行为给予减轻行政处罚裁量。
综上所述，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五条、第三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十三项的规定，本机关现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1.对当事人采购食品添加剂时未实施原料控制要求的违法行为给予警告的行政处罚。
2.对当事人经营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的违法行为给予没收亚硝酸钠15袋零156.2g、没收违法所得1820.5元，并处罚款28847元（贰万捌仟捌佰肆拾柒元）的行政处罚。

罚没款合计30667.5元（叁万零陆佰陆拾柒元伍角）。
请于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凭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非税收入电子缴款通知书的缴款识别码到指定银行或者通过电子支付系统缴纳罚没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第十四师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和田垦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26年6月10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  二  份，  一  份送达，一份归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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